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裁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裁定

114年度店秩字第40號114年度店秩字第40號

移送機關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

被移送人    陳俊睿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移送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經移送機關以民國114

年11月14日北市警文二分刑字第1143033447號移送書移送審理，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陳俊睿不罰。

　　事實及理由

一、移送意旨略以：被移送人陳俊睿於民國114年11月8月12時

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22樓，以社群軟體

Threads刊登「法國bbc報導台灣捐了80億歐元，然後讓副領

導人上去噴了20分鐘的口水，80億歐元拿來建設台灣不知道

有多少？拿來普發不是比你在上面噴口水來得好！」等文

字，散佈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涉有社會秩序維護法

第63條第1項第5款散佈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之行為，遂

由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局）三大二隊製作調

查筆錄後函轉，爰移請裁處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依社會

秩序維護法第92條規定，上述規定，於受理違反社會秩序維

護法案，亦準用之。又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2項之規

定，警察機關移請裁定之案件，該管簡易庭認為不應處罰為

適當者，得逕為不罰之裁定。次按散佈謠言，足以影響公共

之安寧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社會秩

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所謂「謠言」，係指

缺乏證據或事實基礎之不實言論；所謂「足以影響公共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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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係指所散佈之謠言足以使聽聞之公眾心生畏懼、恐

慌、激憤等心理狀態，或因而採取不理性之行為舉止而言；

所謂「散佈」者，乃散發傳佈於公眾之意，是行為人主觀上

須有將明知為不實事實散發傳佈於公眾之目的，並於客觀上

先以語言或文字等意思表示將該不實事實捏造以謠言呈現，

再以語言或文字等傳播方式將該謠言散發傳佈於公眾，且該

謠言之內容足以使聽聞者心生畏懼、恐慌或激憤，始屬違反

該款規定之行為。

三、被移送人辯稱：①本件行為時被移送人已於當日上午10時45

分入境日本，不在中華民國境內，社會秩序維護法為維持境

內公共秩序，屬行政法之「屬地性法規」，故被移送人無從

違反上述法規。②被移送人張貼的內容，是被移送人在Thre

ads上面滑到的，被移送人只是把他們組合在一起，全部都

是轉貼，並非被移送人所寫。③被移送人轉貼內容「法國bb

c」、「80億歐元」等誇張且不符合事實，以常理來說皆為

反串轉貼，被移送人Threads文章皆為此誇張反串風格，下

面回文皆為吐槽該篇文章，難認有影響公共之安寧，被移送

人純屬覺得誇張浮誇才轉貼，亦無散佈謠言之故意等語。經

查：

　㈠按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本法者，適用本法。社會秩序維護

法第4條第1項定有明文，與刑法第3條前段規定：「本法於

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者，適用之。」除用語略有不同外，

文義上幾近相同，而就「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之解釋上，社

會秩序維護法固未有如刑法第4條：「犯罪之行為或結果，

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之

規定，惟考量社會秩序維護法與刑法之規範保護目的固非完

全相同，然可認均包含維護公共秩序及確保社會安寧，則在

「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之解釋上自得參考刑法第4條之規

定，是行為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而其行為或結果有一在

中華民國領域內者，均得適用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查被

移送人於114年11月9日出境前往日本、114年11月12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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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有入出境資料在卷可查，而本件移送機關提出之被移送

人Threads貼文擷圖，並無標示張貼時間（僅顯示為12小時

前張貼），本院函詢移送機關何以知悉行為時點為「114年1

1月8月12時」，移送機關函覆本院稱係依刑事局114年11月1

2日筆錄認定，然核對上開刑事局筆錄，雖有提及「114年11

月8月12時」之時點，但該時點是警員詢問時提及，而非被

移送人自承，實不知資料來源為何，本件並無證據證明被移

送人行為時點，則被移送人稱行為時人在日本等情，實非無

可能。惟縱然如此，被移送人透過網際網路於Threads刊登

其言論，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民眾亦均可透過網際網路連結

至Threads閱覽該篇文章，自應認行為之結果地係在中華民

國領域內，本件自可適用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被移送人

上開辯解難認可採。

　㈡再被移送人確有張貼「法國bbc報導台灣捐了80億歐元，然

後讓副領導人上去噴了20分鐘的口水」等文字，有Threads

擷取畫面在卷可查，且為被移送人所自承。其中所謂捐款80

億歐元云云，實與事實不符，則有總統府114年12月5日華總

公一字第11420076620號函在卷可查，足認上開文字內容應

屬不實之謠言；又80億歐元如以1歐元兌換新臺幣36元之匯

率換算，為新臺幣2,880億元（計算式：80億元×36=2,880億

元），再中華民國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併計追加預算

後，歲出編列為3兆69億元，此為眾所皆知之事實，倘上述

捐款80億歐元說法屬實，則該筆捐款即達114年政府總預算

歲出之9.58%（計算式：2,880÷30,069=9.58%，小數點第三

位以下四捨五入），並遠遠超出政府每年外交預算總額，衡

以政府支出繁多，凡舉教育、社福、國防、經濟發展、健

保、一般政務等，各項目之增減變動均影響巨大，倘一單筆

捐款支出即達政府年度歲出之9.71%，勢必嚴重排擠其他支

出，政府如何維持正常運作？則所謂捐款80億歐元云云，一

般具備正常學識經驗者，均可判斷為不實訊息。又「bbc」

一般而言係英國廣播公司（英語：British Broadcasting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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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poration）之縮寫，為英國的法定法人機構之一，此亦為

眾所皆知之事實，是所謂「法國bbc」應屬不存在之機構，

上情亦為具智識正常水平之人可知悉，而被移送人具大學畢

業之學歷，有警詢筆錄所載教育程度及戶籍資料在卷可查，

則被移送人具備高等教育之學歷，其應可輕易察覺上述「法

國bbc報導台灣捐了80億歐元」云云，為不實訊息，則不論

被移送人究竟係自行編造訊息，抑或在他處見聞此訊息後，

再行剪輯包裝刊登，因被移送人本身已知悉該等訊息內容並

非事實，卻仍將該等訊息張貼於公眾得以見聞之Threads社

群軟體上，足徵被移送人主觀上有將明知為不實事實散發傳

佈於公眾之故意，被移送人辯稱無此故意云云，顯非可採。

　㈢然所謂「台灣捐了80億歐元，然後讓副領導人上去噴了20分

鐘的口水」云云，並未涉治安事件（如造謠稱發生隨機傷人

案）、公安事件（如造謠稱發生重大事故），亦未與民生議

題直接相關（如造謠稱某某食品內含在致癌物質），而係牽

涉政府支出是否符合民眾期待，該等訊息顯無法使聽聞者心

生畏懼與恐慌，觀諸移送機關擷取被移送人張貼上述文字下

方，對該文章按下愛心符號者有8,898人、留言者有2,862

人、轉發者有285人，有該文章擷取畫面在卷可查，可見關

心或參與討論之民眾並非少數，然留言內容為何，移送機關

並未擷取供本院審酌，本院無從得知群眾反應為何，但依情

理而言，具相當智識水平者觀看此訊息，應可知悉為該訊息

為虛假訊息而置之不理；如為不具備相當智識水平者見聞並

聽信後，產生之情緒應為對政府公共支出之合理性感到不

滿，而非畏懼與恐慌，此種不滿情緒，雖足以使新聞報導、

民眾討論，然尚不足以使社會產生「激憤」之程度，或雖可

能有政論性節目與會者對此議題大肆討論或撻伐，然上開文

字有識之士即可判斷為虛假，誤信者藉由大眾討論（包含網

路上之討論）後，亦發現該等訊息內容不實，實難評價為

「足以影響公共安寧」之情形，申言之，此種議題討論牽涉

政治性言論，本可供公眾討論，如不足生社會紛擾，自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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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面闢謠以安民心，而非率認達足以影響公共安寧之程

度。此外，移送機關復未提出任何閱聽者因上述文字而可能

產生畏懼、恐慌或激憤之具體事證，實難認被移送人張貼之

上述文章有足以影響公共安寧之情，而與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3條第1項第5款規定違序行為之構成要件有間，揆諸首揭法

條及說明，自應為不罰之諭知。

四、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5 日內，以書狀敘述理

由，向本庭提起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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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裁定
114年度店秩字第40號
移送機關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
被移送人    陳俊睿




上列被移送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經移送機關以民國114年11月14日北市警文二分刑字第1143033447號移送書移送審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陳俊睿不罰。
　　事實及理由
一、移送意旨略以：被移送人陳俊睿於民國114年11月8月12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22樓，以社群軟體Threads刊登「法國bbc報導台灣捐了80億歐元，然後讓副領導人上去噴了20分鐘的口水，80億歐元拿來建設台灣不知道有多少？拿來普發不是比你在上面噴口水來得好！」等文字，散佈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涉有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5款散佈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之行為，遂由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局）三大二隊製作調查筆錄後函轉，爰移請裁處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92條規定，上述規定，於受理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亦準用之。又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2項之規定，警察機關移請裁定之案件，該管簡易庭認為不應處罰為適當者，得逕為不罰之裁定。次按散佈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所謂「謠言」，係指缺乏證據或事實基礎之不實言論；所謂「足以影響公共安寧」，係指所散佈之謠言足以使聽聞之公眾心生畏懼、恐慌、激憤等心理狀態，或因而採取不理性之行為舉止而言；所謂「散佈」者，乃散發傳佈於公眾之意，是行為人主觀上須有將明知為不實事實散發傳佈於公眾之目的，並於客觀上先以語言或文字等意思表示將該不實事實捏造以謠言呈現，再以語言或文字等傳播方式將該謠言散發傳佈於公眾，且該謠言之內容足以使聽聞者心生畏懼、恐慌或激憤，始屬違反該款規定之行為。
三、被移送人辯稱：①本件行為時被移送人已於當日上午10時45分入境日本，不在中華民國境內，社會秩序維護法為維持境內公共秩序，屬行政法之「屬地性法規」，故被移送人無從違反上述法規。②被移送人張貼的內容，是被移送人在Threads上面滑到的，被移送人只是把他們組合在一起，全部都是轉貼，並非被移送人所寫。③被移送人轉貼內容「法國bbc」、「80億歐元」等誇張且不符合事實，以常理來說皆為反串轉貼，被移送人Threads文章皆為此誇張反串風格，下面回文皆為吐槽該篇文章，難認有影響公共之安寧，被移送人純屬覺得誇張浮誇才轉貼，亦無散佈謠言之故意等語。經查：
　㈠按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本法者，適用本法。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條第1項定有明文，與刑法第3條前段規定：「本法於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者，適用之。」除用語略有不同外，文義上幾近相同，而就「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之解釋上，社會秩序維護法固未有如刑法第4條：「犯罪之行為或結果，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之規定，惟考量社會秩序維護法與刑法之規範保護目的固非完全相同，然可認均包含維護公共秩序及確保社會安寧，則在「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之解釋上自得參考刑法第4條之規定，是行為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而其行為或結果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均得適用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查被移送人於114年11月9日出境前往日本、114年11月12日入境，有入出境資料在卷可查，而本件移送機關提出之被移送人Threads貼文擷圖，並無標示張貼時間（僅顯示為12小時前張貼），本院函詢移送機關何以知悉行為時點為「114年11月8月12時」，移送機關函覆本院稱係依刑事局114年11月12日筆錄認定，然核對上開刑事局筆錄，雖有提及「114年11月8月12時」之時點，但該時點是警員詢問時提及，而非被移送人自承，實不知資料來源為何，本件並無證據證明被移送人行為時點，則被移送人稱行為時人在日本等情，實非無可能。惟縱然如此，被移送人透過網際網路於Threads刊登其言論，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民眾亦均可透過網際網路連結至Threads閱覽該篇文章，自應認行為之結果地係在中華民國領域內，本件自可適用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被移送人上開辯解難認可採。
　㈡再被移送人確有張貼「法國bbc報導台灣捐了80億歐元，然後讓副領導人上去噴了20分鐘的口水」等文字，有Threads擷取畫面在卷可查，且為被移送人所自承。其中所謂捐款80億歐元云云，實與事實不符，則有總統府114年12月5日華總公一字第11420076620號函在卷可查，足認上開文字內容應屬不實之謠言；又80億歐元如以1歐元兌換新臺幣36元之匯率換算，為新臺幣2,880億元（計算式：80億元×36=2,880億元），再中華民國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併計追加預算後，歲出編列為3兆69億元，此為眾所皆知之事實，倘上述捐款80億歐元說法屬實，則該筆捐款即達114年政府總預算歲出之9.58%（計算式：2,880÷30,069=9.58%，小數點第三位以下四捨五入），並遠遠超出政府每年外交預算總額，衡以政府支出繁多，凡舉教育、社福、國防、經濟發展、健保、一般政務等，各項目之增減變動均影響巨大，倘一單筆捐款支出即達政府年度歲出之9.71%，勢必嚴重排擠其他支出，政府如何維持正常運作？則所謂捐款80億歐元云云，一般具備正常學識經驗者，均可判斷為不實訊息。又「bbc」一般而言係英國廣播公司（英語：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之縮寫，為英國的法定法人機構之一，此亦為眾所皆知之事實，是所謂「法國bbc」應屬不存在之機構，上情亦為具智識正常水平之人可知悉，而被移送人具大學畢業之學歷，有警詢筆錄所載教育程度及戶籍資料在卷可查，則被移送人具備高等教育之學歷，其應可輕易察覺上述「法國bbc報導台灣捐了80億歐元」云云，為不實訊息，則不論被移送人究竟係自行編造訊息，抑或在他處見聞此訊息後，再行剪輯包裝刊登，因被移送人本身已知悉該等訊息內容並非事實，卻仍將該等訊息張貼於公眾得以見聞之Threads社群軟體上，足徵被移送人主觀上有將明知為不實事實散發傳佈於公眾之故意，被移送人辯稱無此故意云云，顯非可採。
　㈢然所謂「台灣捐了80億歐元，然後讓副領導人上去噴了20分鐘的口水」云云，並未涉治安事件（如造謠稱發生隨機傷人案）、公安事件（如造謠稱發生重大事故），亦未與民生議題直接相關（如造謠稱某某食品內含在致癌物質），而係牽涉政府支出是否符合民眾期待，該等訊息顯無法使聽聞者心生畏懼與恐慌，觀諸移送機關擷取被移送人張貼上述文字下方，對該文章按下愛心符號者有8,898人、留言者有2,862人、轉發者有285人，有該文章擷取畫面在卷可查，可見關心或參與討論之民眾並非少數，然留言內容為何，移送機關並未擷取供本院審酌，本院無從得知群眾反應為何，但依情理而言，具相當智識水平者觀看此訊息，應可知悉為該訊息為虛假訊息而置之不理；如為不具備相當智識水平者見聞並聽信後，產生之情緒應為對政府公共支出之合理性感到不滿，而非畏懼與恐慌，此種不滿情緒，雖足以使新聞報導、民眾討論，然尚不足以使社會產生「激憤」之程度，或雖可能有政論性節目與會者對此議題大肆討論或撻伐，然上開文字有識之士即可判斷為虛假，誤信者藉由大眾討論（包含網路上之討論）後，亦發現該等訊息內容不實，實難評價為「足以影響公共安寧」之情形，申言之，此種議題討論牽涉政治性言論，本可供公眾討論，如不足生社會紛擾，自應由政府出面闢謠以安民心，而非率認達足以影響公共安寧之程度。此外，移送機關復未提出任何閱聽者因上述文字而可能產生畏懼、恐慌或激憤之具體事證，實難認被移送人張貼之上述文章有足以影響公共安寧之情，而與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5款規定違序行為之構成要件有間，揆諸首揭法條及說明，自應為不罰之諭知。
四、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5 日內，以書狀敘述理
由，向本庭提起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裁定

114年度店秩字第40號

移送機關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

被移送人    陳俊睿





上列被移送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經移送機關以民國114

年11月14日北市警文二分刑字第1143033447號移送書移送審理，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陳俊睿不罰。

　　事實及理由

一、移送意旨略以：被移送人陳俊睿於民國114年11月8月12時許

    ，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22樓，以社群軟體Thread

    s刊登「法國bbc報導台灣捐了80億歐元，然後讓副領導人上

    去噴了20分鐘的口水，80億歐元拿來建設台灣不知道有多少

    ？拿來普發不是比你在上面噴口水來得好！」等文字，散佈

    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涉有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

    1項第5款散佈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之行為，遂由內政部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局）三大二隊製作調查筆錄後

    函轉，爰移請裁處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依社會

    秩序維護法第92條規定，上述規定，於受理違反社會秩序維

    護法案，亦準用之。又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2項之規

    定，警察機關移請裁定之案件，該管簡易庭認為不應處罰為

    適當者，得逕為不罰之裁定。次按散佈謠言，足以影響公共

    之安寧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社會秩

    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所謂「謠言」，係指

    缺乏證據或事實基礎之不實言論；所謂「足以影響公共安寧

    」，係指所散佈之謠言足以使聽聞之公眾心生畏懼、恐慌、

    激憤等心理狀態，或因而採取不理性之行為舉止而言；所謂

    「散佈」者，乃散發傳佈於公眾之意，是行為人主觀上須有

    將明知為不實事實散發傳佈於公眾之目的，並於客觀上先以

    語言或文字等意思表示將該不實事實捏造以謠言呈現，再以

    語言或文字等傳播方式將該謠言散發傳佈於公眾，且該謠言

    之內容足以使聽聞者心生畏懼、恐慌或激憤，始屬違反該款

    規定之行為。

三、被移送人辯稱：①本件行為時被移送人已於當日上午10時45

    分入境日本，不在中華民國境內，社會秩序維護法為維持境

    內公共秩序，屬行政法之「屬地性法規」，故被移送人無從

    違反上述法規。②被移送人張貼的內容，是被移送人在Threa

    ds上面滑到的，被移送人只是把他們組合在一起，全部都是

    轉貼，並非被移送人所寫。③被移送人轉貼內容「法國bbc」

    、「80億歐元」等誇張且不符合事實，以常理來說皆為反串

    轉貼，被移送人Threads文章皆為此誇張反串風格，下面回

    文皆為吐槽該篇文章，難認有影響公共之安寧，被移送人純

    屬覺得誇張浮誇才轉貼，亦無散佈謠言之故意等語。經查：

　㈠按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本法者，適用本法。社會秩序維護

    法第4條第1項定有明文，與刑法第3條前段規定：「本法於

    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者，適用之。」除用語略有不同外，

    文義上幾近相同，而就「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之解釋上，社

    會秩序維護法固未有如刑法第4條：「犯罪之行為或結果，

    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之

    規定，惟考量社會秩序維護法與刑法之規範保護目的固非完

    全相同，然可認均包含維護公共秩序及確保社會安寧，則在

    「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之解釋上自得參考刑法第4條之規定

    ，是行為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而其行為或結果有一在中

    華民國領域內者，均得適用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查被移

    送人於114年11月9日出境前往日本、114年11月12日入境，

    有入出境資料在卷可查，而本件移送機關提出之被移送人Th

    reads貼文擷圖，並無標示張貼時間（僅顯示為12小時前張

    貼），本院函詢移送機關何以知悉行為時點為「114年11月8

    月12時」，移送機關函覆本院稱係依刑事局114年11月12日

    筆錄認定，然核對上開刑事局筆錄，雖有提及「114年11月8

    月12時」之時點，但該時點是警員詢問時提及，而非被移送

    人自承，實不知資料來源為何，本件並無證據證明被移送人

    行為時點，則被移送人稱行為時人在日本等情，實非無可能

    。惟縱然如此，被移送人透過網際網路於Threads刊登其言

    論，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民眾亦均可透過網際網路連結至Th

    reads閱覽該篇文章，自應認行為之結果地係在中華民國領

    域內，本件自可適用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被移送人上開

    辯解難認可採。

　㈡再被移送人確有張貼「法國bbc報導台灣捐了80億歐元，然後

    讓副領導人上去噴了20分鐘的口水」等文字，有Threads擷

    取畫面在卷可查，且為被移送人所自承。其中所謂捐款80億

    歐元云云，實與事實不符，則有總統府114年12月5日華總公

    一字第11420076620號函在卷可查，足認上開文字內容應屬

    不實之謠言；又80億歐元如以1歐元兌換新臺幣36元之匯率

    換算，為新臺幣2,880億元（計算式：80億元×36=2,880億元

    ），再中華民國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併計追加預算後，

    歲出編列為3兆69億元，此為眾所皆知之事實，倘上述捐款8

    0億歐元說法屬實，則該筆捐款即達114年政府總預算歲出之

    9.58%（計算式：2,880÷30,069=9.58%，小數點第三位以下

    四捨五入），並遠遠超出政府每年外交預算總額，衡以政府

    支出繁多，凡舉教育、社福、國防、經濟發展、健保、一般

    政務等，各項目之增減變動均影響巨大，倘一單筆捐款支出

    即達政府年度歲出之9.71%，勢必嚴重排擠其他支出，政府

    如何維持正常運作？則所謂捐款80億歐元云云，一般具備正

    常學識經驗者，均可判斷為不實訊息。又「bbc」一般而言

    係英國廣播公司（英語：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

    on）之縮寫，為英國的法定法人機構之一，此亦為眾所皆知

    之事實，是所謂「法國bbc」應屬不存在之機構，上情亦為

    具智識正常水平之人可知悉，而被移送人具大學畢業之學歷

    ，有警詢筆錄所載教育程度及戶籍資料在卷可查，則被移送

    人具備高等教育之學歷，其應可輕易察覺上述「法國bbc報

    導台灣捐了80億歐元」云云，為不實訊息，則不論被移送人

    究竟係自行編造訊息，抑或在他處見聞此訊息後，再行剪輯

    包裝刊登，因被移送人本身已知悉該等訊息內容並非事實，

    卻仍將該等訊息張貼於公眾得以見聞之Threads社群軟體上

    ，足徵被移送人主觀上有將明知為不實事實散發傳佈於公眾

    之故意，被移送人辯稱無此故意云云，顯非可採。

　㈢然所謂「台灣捐了80億歐元，然後讓副領導人上去噴了20分

    鐘的口水」云云，並未涉治安事件（如造謠稱發生隨機傷人

    案）、公安事件（如造謠稱發生重大事故），亦未與民生議

    題直接相關（如造謠稱某某食品內含在致癌物質），而係牽

    涉政府支出是否符合民眾期待，該等訊息顯無法使聽聞者心

    生畏懼與恐慌，觀諸移送機關擷取被移送人張貼上述文字下

    方，對該文章按下愛心符號者有8,898人、留言者有2,862人

    、轉發者有285人，有該文章擷取畫面在卷可查，可見關心

    或參與討論之民眾並非少數，然留言內容為何，移送機關並

    未擷取供本院審酌，本院無從得知群眾反應為何，但依情理

    而言，具相當智識水平者觀看此訊息，應可知悉為該訊息為

    虛假訊息而置之不理；如為不具備相當智識水平者見聞並聽

    信後，產生之情緒應為對政府公共支出之合理性感到不滿，

    而非畏懼與恐慌，此種不滿情緒，雖足以使新聞報導、民眾

    討論，然尚不足以使社會產生「激憤」之程度，或雖可能有

    政論性節目與會者對此議題大肆討論或撻伐，然上開文字有

    識之士即可判斷為虛假，誤信者藉由大眾討論（包含網路上

    之討論）後，亦發現該等訊息內容不實，實難評價為「足以

    影響公共安寧」之情形，申言之，此種議題討論牽涉政治性

    言論，本可供公眾討論，如不足生社會紛擾，自應由政府出

    面闢謠以安民心，而非率認達足以影響公共安寧之程度。此

    外，移送機關復未提出任何閱聽者因上述文字而可能產生畏

    懼、恐慌或激憤之具體事證，實難認被移送人張貼之上述文

    章有足以影響公共安寧之情，而與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

    1項第5款規定違序行為之構成要件有間，揆諸首揭法條及說

    明，自應為不罰之諭知。

四、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5 日內，以書狀敘述理

由，向本庭提起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裁定

114年度店秩字第40號

移送機關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

被移送人    陳俊睿





上列被移送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經移送機關以民國114年11月14日北市警文二分刑字第1143033447號移送書移送審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陳俊睿不罰。

　　事實及理由

一、移送意旨略以：被移送人陳俊睿於民國114年11月8月12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22樓，以社群軟體Threads刊登「法國bbc報導台灣捐了80億歐元，然後讓副領導人上去噴了20分鐘的口水，80億歐元拿來建設台灣不知道有多少？拿來普發不是比你在上面噴口水來得好！」等文字，散佈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涉有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5款散佈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之行為，遂由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局）三大二隊製作調查筆錄後函轉，爰移請裁處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92條規定，上述規定，於受理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亦準用之。又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2項之規定，警察機關移請裁定之案件，該管簡易庭認為不應處罰為適當者，得逕為不罰之裁定。次按散佈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所謂「謠言」，係指缺乏證據或事實基礎之不實言論；所謂「足以影響公共安寧」，係指所散佈之謠言足以使聽聞之公眾心生畏懼、恐慌、激憤等心理狀態，或因而採取不理性之行為舉止而言；所謂「散佈」者，乃散發傳佈於公眾之意，是行為人主觀上須有將明知為不實事實散發傳佈於公眾之目的，並於客觀上先以語言或文字等意思表示將該不實事實捏造以謠言呈現，再以語言或文字等傳播方式將該謠言散發傳佈於公眾，且該謠言之內容足以使聽聞者心生畏懼、恐慌或激憤，始屬違反該款規定之行為。

三、被移送人辯稱：①本件行為時被移送人已於當日上午10時45分入境日本，不在中華民國境內，社會秩序維護法為維持境內公共秩序，屬行政法之「屬地性法規」，故被移送人無從違反上述法規。②被移送人張貼的內容，是被移送人在Threads上面滑到的，被移送人只是把他們組合在一起，全部都是轉貼，並非被移送人所寫。③被移送人轉貼內容「法國bbc」、「80億歐元」等誇張且不符合事實，以常理來說皆為反串轉貼，被移送人Threads文章皆為此誇張反串風格，下面回文皆為吐槽該篇文章，難認有影響公共之安寧，被移送人純屬覺得誇張浮誇才轉貼，亦無散佈謠言之故意等語。經查：

　㈠按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本法者，適用本法。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條第1項定有明文，與刑法第3條前段規定：「本法於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者，適用之。」除用語略有不同外，文義上幾近相同，而就「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之解釋上，社會秩序維護法固未有如刑法第4條：「犯罪之行為或結果，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之規定，惟考量社會秩序維護法與刑法之規範保護目的固非完全相同，然可認均包含維護公共秩序及確保社會安寧，則在「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之解釋上自得參考刑法第4條之規定，是行為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而其行為或結果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均得適用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查被移送人於114年11月9日出境前往日本、114年11月12日入境，有入出境資料在卷可查，而本件移送機關提出之被移送人Threads貼文擷圖，並無標示張貼時間（僅顯示為12小時前張貼），本院函詢移送機關何以知悉行為時點為「114年11月8月12時」，移送機關函覆本院稱係依刑事局114年11月12日筆錄認定，然核對上開刑事局筆錄，雖有提及「114年11月8月12時」之時點，但該時點是警員詢問時提及，而非被移送人自承，實不知資料來源為何，本件並無證據證明被移送人行為時點，則被移送人稱行為時人在日本等情，實非無可能。惟縱然如此，被移送人透過網際網路於Threads刊登其言論，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民眾亦均可透過網際網路連結至Threads閱覽該篇文章，自應認行為之結果地係在中華民國領域內，本件自可適用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被移送人上開辯解難認可採。

　㈡再被移送人確有張貼「法國bbc報導台灣捐了80億歐元，然後讓副領導人上去噴了20分鐘的口水」等文字，有Threads擷取畫面在卷可查，且為被移送人所自承。其中所謂捐款80億歐元云云，實與事實不符，則有總統府114年12月5日華總公一字第11420076620號函在卷可查，足認上開文字內容應屬不實之謠言；又80億歐元如以1歐元兌換新臺幣36元之匯率換算，為新臺幣2,880億元（計算式：80億元×36=2,880億元），再中華民國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併計追加預算後，歲出編列為3兆69億元，此為眾所皆知之事實，倘上述捐款80億歐元說法屬實，則該筆捐款即達114年政府總預算歲出之9.58%（計算式：2,880÷30,069=9.58%，小數點第三位以下四捨五入），並遠遠超出政府每年外交預算總額，衡以政府支出繁多，凡舉教育、社福、國防、經濟發展、健保、一般政務等，各項目之增減變動均影響巨大，倘一單筆捐款支出即達政府年度歲出之9.71%，勢必嚴重排擠其他支出，政府如何維持正常運作？則所謂捐款80億歐元云云，一般具備正常學識經驗者，均可判斷為不實訊息。又「bbc」一般而言係英國廣播公司（英語：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之縮寫，為英國的法定法人機構之一，此亦為眾所皆知之事實，是所謂「法國bbc」應屬不存在之機構，上情亦為具智識正常水平之人可知悉，而被移送人具大學畢業之學歷，有警詢筆錄所載教育程度及戶籍資料在卷可查，則被移送人具備高等教育之學歷，其應可輕易察覺上述「法國bbc報導台灣捐了80億歐元」云云，為不實訊息，則不論被移送人究竟係自行編造訊息，抑或在他處見聞此訊息後，再行剪輯包裝刊登，因被移送人本身已知悉該等訊息內容並非事實，卻仍將該等訊息張貼於公眾得以見聞之Threads社群軟體上，足徵被移送人主觀上有將明知為不實事實散發傳佈於公眾之故意，被移送人辯稱無此故意云云，顯非可採。

　㈢然所謂「台灣捐了80億歐元，然後讓副領導人上去噴了20分鐘的口水」云云，並未涉治安事件（如造謠稱發生隨機傷人案）、公安事件（如造謠稱發生重大事故），亦未與民生議題直接相關（如造謠稱某某食品內含在致癌物質），而係牽涉政府支出是否符合民眾期待，該等訊息顯無法使聽聞者心生畏懼與恐慌，觀諸移送機關擷取被移送人張貼上述文字下方，對該文章按下愛心符號者有8,898人、留言者有2,862人、轉發者有285人，有該文章擷取畫面在卷可查，可見關心或參與討論之民眾並非少數，然留言內容為何，移送機關並未擷取供本院審酌，本院無從得知群眾反應為何，但依情理而言，具相當智識水平者觀看此訊息，應可知悉為該訊息為虛假訊息而置之不理；如為不具備相當智識水平者見聞並聽信後，產生之情緒應為對政府公共支出之合理性感到不滿，而非畏懼與恐慌，此種不滿情緒，雖足以使新聞報導、民眾討論，然尚不足以使社會產生「激憤」之程度，或雖可能有政論性節目與會者對此議題大肆討論或撻伐，然上開文字有識之士即可判斷為虛假，誤信者藉由大眾討論（包含網路上之討論）後，亦發現該等訊息內容不實，實難評價為「足以影響公共安寧」之情形，申言之，此種議題討論牽涉政治性言論，本可供公眾討論，如不足生社會紛擾，自應由政府出面闢謠以安民心，而非率認達足以影響公共安寧之程度。此外，移送機關復未提出任何閱聽者因上述文字而可能產生畏懼、恐慌或激憤之具體事證，實難認被移送人張貼之上述文章有足以影響公共安寧之情，而與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5款規定違序行為之構成要件有間，揆諸首揭法條及說明，自應為不罰之諭知。

四、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5 日內，以書狀敘述理

由，向本庭提起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